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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股票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恢复上市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

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股票恢

复上市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内容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

顾问。

特别声明：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相关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其他信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召开的第七届上市委员会第十七次工作会议审

议，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事项获得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同意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４７４

号），决定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交易所同意，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起恢复上市，公司股票简称“

＊ＳＴ

大通”、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保持不变。

公司在暂停上市期间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公

司停牌前一日的收盘价，即

１２．３３

元

／

股，不计算除权参考价。 恢复上市首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

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恢复上市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５％

。

本公司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并仔细阅读本公告中“相关风险因素分析”章节的有关内

容。

释 义

在本恢复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深大通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指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 指 上市公司本次申请其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恢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

、

世纪证券 指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富浩华 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深圳鹏城 指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东太康 指 山东太康律师事务所

亚星实业 指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延中传媒 指 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港银 指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文慧 指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

新利能源 指 新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联实业 指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益生堂 指 深圳益生堂生物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银河 指 深圳市银河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东莞银河 指 东莞市银河信息资讯有限公司

宏远集团 指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方正信息 指 河南方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方正控股 指 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宏远股份 指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益田集团 指 深圳市益田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国际 指 中央国际有限公司

大通食品 指 深圳大通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院 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田区法院 指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青岛广顺 指 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兖州海情 指 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

济宁海情前身

）

济宁海情 指 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泗水海情 指 泗水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港基 指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元集团 指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农行罗湖支行 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亚星置业 指 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规则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恢复上市的有关机构

一、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深大通基本情况

深大通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８

日

住所 深圳市华侨城东部工业区

注册资本

９６

，

２２７

，

９９８．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许亚楠

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互联网地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ｔｏｎ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具体按照深贸管准证

字第

２００３－３６７０

号资格证书办理

）

（二）深大通股权结构

深大通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１

，

３４６

，

０００ ７４．１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１

，

３４６

，

０００ ７４．１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６８

，

１９６

，

０００ ７０．８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８８１

，

９９８ ２５．８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８８１

，

９９８ ２５．８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９６

，

２２７

，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三）深大通前十大股东

深大通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４３

，

１０１

，

０９８ ４４．７９

２

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

７

，

７６２

，

１５０ ８．０７

３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１９９

，

４４２ ６．４４

４

北京科希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９９４

，

２２０ ５．１９

５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４

６

深圳市立信创展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４０

，

３８０ ２．２２

７

林仁平

１

，

２３６

，

１６４ １．２８

８

林仁忠

１

，

００８

，

５４０ １．０５

９

吴凤鸣

７８７

，

５００ ０．８２

１０

史银娣

７８７

，

５００ ０．８２

合计

－ ７１

，

５１６

，

９９４．００ ７４．３２

（四）深大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深大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如下图所示：

１．

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２６４５９１３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７０２０２２６４５９１３２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００２２８０６２１２０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４３

号凯旋大厦东塔

１５

楼

经营范围

批发

、

零售

：

金属材料

（

不含贵重金属

），

建筑装饰材料

，

机电产品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摩托车

，

木

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五金交电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百货

；

电子产品及机械配套产品

、

包装容

器开发

、

生产

；

劳务服务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以上范围需要经营许可证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４９９．２０ ８４．３７

北京信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８０ １５．６３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公司控股股东经营发展概况

亚星实业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经营、股权投资为主、跨地域的民营企业集团，法定代表人姜剑，注

册资金

１６０００

万元。 经过

２０

年的发展历程，集团拥有深大通、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二级开发资质）等

多家紧密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

１

）亚星实业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合计

１

，

４３６

，

５９８

，

５６２．３６ １

，

３５５

，

６６１

，

５６０．６９

负债合计

５２６

，

９８７

，

４９３．９６ ６０７

，

８４４

，

１２９．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０９

，

６１１

，

０６８．４０ ７４７

，

８１７

，

４３１．２７

利润总额

１３５

，

９６６

，

４５０．４６ １６７

，

３８４

，

５２６．００

净利润

６６

，

７５３

，

３４７．７９ ８２

，

１７８

，

１９４．９９

（

２

）项目、土地储备情况

①

在建、待建的青岛黄岛区安子片区

６０

亩项目

项目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区）长江东路以南，滨海大道以北，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

捷，自然景观好，所在地的市政建设及配套设施完善，具有非常良好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总计

７５

亩，其

中：在建、待建项目

６０

亩，分为

Ａ１

（

２０

亩）、

Ａ２

（

１７

亩）、

Ａ３

（

２３

亩）；

Ａ４

（

１５

亩）已经建成并完成销售。

②

待建的青岛黄岛区

１２０

亩项目

项目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北屯路）东侧，凤凰岛旅游度假区的东部。 南临金沙滩路，瞭望金

沙滩海水浴场，北临滨海大道向西与开发区主城区相连，眺看后海及造船基地，距离海底隧道出口仅

５

分钟车程。 南北两方向面海，东侧依山，区位条件与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项目总占地：

８００４６

㎡；容积率：

１．７

；总建筑面积：

１７０９１８

㎡；地上总建筑面积：

１３６０７８

㎡；绿化率：≧

５４．５％

； 建筑密度：≦

１０．４％

。 截止目

前，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③

待建的绵阳科创园科技城总部基地

１５７

亩项目

绵阳企业总部基地位于绵阳科创园区，项目净用地面积

１０４８５７

㎡（

１５７

亩），建筑规模

１７

万㎡，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１５

万㎡，地下建筑面积

２

万㎡，容积率

１．４８

，建筑密度

２１．７％

。

该项目已列入国家级灾后重建合作项目， 将对绵阳地区灾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截止目前，绵阳科技城企业总部基地项目总体规划已经确定。

④

青岛黄岛区南北屯

２９６

亩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区）薛家岛片区。 薛家岛地处胶州湾西南岸，三面环海、一面

接陆，呈丁字形半岛，从大青岛角度看，薛家岛承上启下，得天独厚，海域资源非常丰富。 项目总占地：

１９７５０１

㎡；容积率：

１．７

；总建筑面积：

４０７４９１

㎡；地上总建筑面积：

３３５７５１

㎡；绿化率：≧

３４．８％

； 建筑密

度：≦

１８．１％

。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规划也已确定。

⑤

青岛崂山区山东头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占地

５８６

亩，南至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东至海尔路、北至

２４

号线、西至规划路，东邻全国著

名的青岛啤酒城、北靠浮山脚下、西接丽都国际旅游度假区、南瞰

３

千米长的石老人浴场，是青岛市旅

游、度假、商贸中心。该项目

３．７≤

容积率

≤４．４

，建筑密度

≤２０％

，绿化率

≥３８％

。截止目前，山东头村整村

改造项目的土地协议已经签订，项目总体规划基本确定。

⑥

青岛崂山区朱家洼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位于青岛市崂山区中部，西邻崂山区政府、会展中心、文化博览中心等，南邻石老人滨海旅游

度假区，北邻高科技产业园区，东邻崂山旅游风景区。项目总占地约

２８９

亩，规划建筑面积约

５１．１１

万平方

米（不含学校）。其中，安置面积

１７

万平方米，开发面积

３４．１１

万平方米。截止目前，朱家洼旧村改造项目的

土地协议已经签订，项目总体规划基本确定。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姜剑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硕士学位，经济师。

１９９４

年至今

担任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青岛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最近五年内从事企业投资、经

营、管理。

二、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一）恢复上市保荐人

名 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０２

联 系 人：宁京涛、艾民、王雪春、曹雪征、谌衍斌、王佩、张东红

（二）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

名 称：山东太康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史胜霞

住 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１３６

号

１

号楼

１

单元

３１１

室

电 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８５６２３－１０１

传 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８５６３３

联 系 人：史胜霞、李涛

（三）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联 系 人：李泽浩、高萍

（四）股票登记机构

名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 责 人：戴文华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二节 恢复上市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

经本公司申请及深交所审核，本公司

Ａ

股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起恢复上市。

恢复上市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公司恢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 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不纳入指数计

算。 恢复上市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５％

。

第三节 有关股票恢复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同意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４７４

号），决定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决定主要内容为：“你公司报送的

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相关文件收悉。 经本所第七届上市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修订）》第十四章的相关规定，本所决定你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请你公司按照相

关规定，做好股票恢复上市的有关工作，并在股票恢复上市五个交易日前披露股票恢复上市公告。 ”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恢复上市措施的具体说明

一、加强公司治理，对以前年度的运作不规范进行彻底清查

（一）清理应收款项

针对

２００６

年公司审计报告所提出的对期末应收款项可收回性无法判断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努力配合审计机构完成对应收款项的全面清查，协助审计机构获取关于应收款项金额及应收款

项可收回性的审计证据。最终确定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３

，

２８９．１９

万元，计提坏账准

备

３

，

２８９．１９

万元；确定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２０

，

３７６．１８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２０

，

２６８．５５

万元。

（二）对外担保、或有事项风险

针对

２００６

年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披露完整性无法确定的问题，公司董事会于暂停上市期间对所签订

的对外担保进行了清理和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１．

为新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深大通与中国银行遵化支行签订了（

２００３

）年遵保字

００８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新利

能源在中国银行遵化支行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新利能源向银行贷款

１４

，

８２４．４

万元，贷款期

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担保期限为最后一期还款履行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公司与亚星实业签订了《或有负债承担协议》。 亚星实业确认前述担保事项形成的或

有负债，并同意承担或有负债的清偿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亚星实业控股股东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

公司代深大通履行了上述清偿责任，中国银行遵化支行向深大通出具《解除担保通知书》，确认深大通

与该行签订的（

２００３

）年遵保字

００８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

１．５

亿元保证责任已全部解除。

２．

对中联实业的反担保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深大通就中联实业对益生堂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南支行签订的借

款合同提供的保证（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２００４

］年深振业贷字

０２７

号

－１

《保证合同》和光大银行深南支行

０３０２２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三方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中联实业后承担了担保责任、代偿

益生堂欠款，深大通因反担保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深圳市中院就中联实业诉深大通、益生堂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作出（

２００７

）深

中法民二终字第

８２０

号终审判决，判决深大通对中联实业因履行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２００４

］年深振业贷

字

０２７

号

－１

《保证合同》中的担保义务而代偿的

３００

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负担诉讼费

２５

，

０１０

元。

（

２

）与此同时，中联实业因承担了光大银行深南支行

０３０２２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义务，

而向福田区法院起诉（立案案号：（

２００７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２５０４

号），要求深大通对其代偿的

３５０

万元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与中联实业、亚星实业、益生堂四方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自协议生效之

日起，中联实业解除与深大通的《反担保合同》并免除该合同项下深大通的反担保责任及相应的连带清

偿责任， 作为对价亚星实业承诺将其所持有的

１００

万股深大通股份质押给中联实业并在无任何法律或

政策限制后转让过户给中联实业。

当日协议经四方盖章生效，深大通反担保责任解除。 中联实业申请放弃强制执行（

２００７

）深中法民

二终字第

８２０

号判决，深圳市中院裁定执行终结。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福田区法院出具了（

２００７

）深福法民二

初字第

２５０４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中联实业撤诉。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亚星实业已按约定将

１００

万股深大通股

份质押给中联实业。

３．

为深圳银河提供担保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深大通与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深圳银河向广东发展银

行深圳宝安支行的

２

，

３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深大通取得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宝安

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深圳银河在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的该笔贷款做

了转贷，并在转贷时解除了深大通的担保责任。

４．

向宏远集团出具担保承诺函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深大通向宏远集团出具了两份担保承诺函，分别是：为东莞银河对宏远集团最高

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 为东莞银河对宏远集团及关联公司之间

４

，

９００

万元的债务提供担

保。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宏远集团向深大通出具两份公函，同意原担保承诺函失效，解除深大通对东莞银河

上述债务的担保责任。

５．

向宏远股份出具担保函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深大通向宏远股份出具三份担保承诺函，为解除宏远股份担保责任，承诺将广州

和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河支行

２

，

１００

万元贷款的担保单位替换为深大通； 承诺将东

莞银河在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的担保单位替换为深大通； 承诺将东莞银河在中国银

行东莞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单位替换为深大通。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宏远股份向深大通出具三份公函，

同意原担保承诺函失效，解除深大通对广州和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银河上述债务的担保责任。

６．

向广州保税区宏远物流有限公司出具履约担保承诺书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深大通向广州保税区宏远物流有限公司出具履约担保承诺书，为深圳市意汇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广州保税区宏远物流有限公司

２

，

４６４．２

万元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广州保税区宏远物流有限公司向深大通出具公函，同意原履约担保承诺书失效，解除深大通对深圳

市意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付款义务的担保责任。

７．

向深圳市高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履约担保承诺书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深大通向深圳市高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履约担保承诺书，为深圳市意汇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付深圳市高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９３５．８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深圳市高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向深大通出具公函，同意原履约担保承诺书失效，解除深大通对深

圳市意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付款义务的担保责任。

８．

为新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深大通与深圳发展银行济南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新利能源在深圳发展银行济南

分行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深大通取得深圳发展银行济南分行情况说明书，

主要内容为：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新利能源已经还清了该笔贷款本息，深大通担保责任已解除。

９．

为益生堂提供担保

深大通为益生堂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红荔路支行贷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为浦银

深［红荔］借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４２

］号《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为浦银深（红荔）最高保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７

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红荔路支行在深圳市中院诉益生堂、深大通借款担保合同纠纷

案涉及本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３２４．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亚星实业、深大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文慧、上海港银、益生堂、方正信息等

相关各方签署了浦银深担保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１

号《协议书》，约定在上海文慧、上海港银、亚星实业将其各

自持有的深大通

６

，

１９９

，

４４２

股、

３５０

万股、

１５０

万股的非流通股份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后，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同意免除深大通对浦银深［红荔］借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４２

］号《借款合同》的连带担保责任并撤回对

深大通的相应诉讼。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就前述

６

，

１９９

，

４４２

股、

３５０

万股深大通股份质押事项办理了质

押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亚星实业将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

１５０

万股股权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并

办理了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深圳市中院做出（

２００６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３８４－３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撤回对深大通的起诉。

１０．

向益田集团提供反担保

深大通就益田集团为益生堂向浦发银行红荔路支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浦银深［红荔］借字第（

２００５

）

第

１３

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向益田集团提供连带保证的反担保，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向益田集团出

具了《不可撤销反担保函》。 益田集团已履行担保责任，代益生堂偿付浦发银行贷款

４８

，

０７８

，

７１５．１６

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

日，益田集团向深圳市中院起诉深大通（立案号为：（

２００７

）深中法民四初字第

１６２

号），要求

深大通承担反担保责任并支付前述款项。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亚星实业、深大通、益田集团三方签订《和解协议书》，亚星实业承诺在其通过重

组取得深大通股份后将其所持深大通

２００

万股份质押给益田集团，待股份解禁后再转让给益田集团，作

为益田集团获取股份的对价，益田集团承诺自《和解协议书》生效后撤回起诉，解除深大通对其的反担

保责任并放弃就代偿的款项向深大通追偿的权利。

当日，《和解协议书》经三方签字盖章生效，深大通反担保责任解除。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深圳市中院出

具了（

２００７

）深中法民四初字第

１６２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益田集团撤诉。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亚星实业已按约

定将

２００

万股深大通股份质押给益田集团。

除以上担保事项外，公司还解决了与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传票，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公司提起诉讼。 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认为公司违反

《工业厂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擅自将合同中约定为自用的厂房，租赁给第三方。 经公司与深圳华侨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后，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撤诉，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南山区法院

做出（

２００７

）深南法民三初字第

５０１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二、积极配合法院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资产以清偿公司涉诉债务

（一）拍卖资产偿还方正信息债务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１０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深东支行签订了

２００３

年深东字第

２１８

号、第

２２１

号借款合同，合计借款

７

，

０００

万元。 方正控股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深东支行分别签订了工银

深保（深东）字

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１８

号、第

２２１

号保证合同为这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后因借款到期，深大

通未能及时偿还贷款，方正控股履行了担保责任，代公司偿还贷款

５

，

５００

万元，进而形成了对公司的债

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方正控股与深大通、方正信息等签订协议，约定方正控股将其在前述保证合同项下向深

大通追索的权利转让给方正信息。 据此，方正信息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偿

还欠款。 郑州市中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４

日做出了（

２００４

）郑民四初字第

１７２

号、（

２００５

）郑民四初字第

５５

号民事

判决书， 确认方正信息对公司享有的

５

，

５００

万元债权， 扣除方正控股在其他业务往来中对深大通

７１

，

２３０．７６

元的欠款，判令深大通偿还方正信息

５４

，

９２８

，

７６９．２４

元及逾期利息。 其后，因公司无力偿还，方正

信息向郑州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郑州市中院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查封、冻结。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收

到深圳市联合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关于深大通已被查封资产进行拍卖的通知书，主要内容：该公

司已接受郑州市中院的委托，根据郑州市中院（

２００６

）郑执字委拍第

３３

号《拍卖委托书》，对公司享有的

所有权及租赁权的如下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１．

位于深圳市侨城东街

４

栋

２０３

号、

４

栋

２０４

号、

４

栋

３０３

号、

７

栋

３０２

号和桂花苑

Ｕ

区公寓

Ｕ１

栋

２０６

号、

Ｗ

区公寓

Ｗ１

栋

４０２

号共

６

套房产。 上述位于侨城东街的

４

套房产拍卖所得合计

４

，

３０４

，

４０５

元。

２．

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大通工业城的土地使用权（不含

９

号厂房所占土地）共

５７７７４．７６

平方米，

６

号、

７

号、

８

号、

１０

号宿舍楼和职工食堂

５

处房产的产权，

４１－４５

号厂房

３４

年租赁权。 合计拍卖所得

４７

，

１５１

，

２９２

元。

３．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长春花园

２９

栋

４

层

４０１

号，

２９

栋

４

层

４０６

号、

２９

栋

３

层

３０６

号、

２９

栋

２

层

２０６

号、

２６

栋

３

层

３０２

号、

２７

栋

４

层

４０２

号、

２７

栋

４

层

４０１

号、

２７

栋

２

层

２０１

号共

８

套房产， 该

８

套房产系深圳市宝安区公

明物业发展总公司开发并管理，无房产证。 合计拍卖所得

１

，

５８４

，

０００

元。

４．

位于华侨城东部工业区东

Ｅ－４

栋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经营使用权（租赁权经营权）。 拍卖所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上述拍卖款项扣除拍卖费、产权过户费用、税费、押金等费用后

５６

，

７３５

，

２９２

元用于偿还所欠方正信

息款项，公司收回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向中央国际偿还债务

因公司与

ＣＥＮＴＲＡ ＩＮＴＥＲＴＲＡ ＣＯ．

，

ＬＴＤ．

（中央国际）就合资经营大通食品合同事宜存在争议，中央

国际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

２００４

）中国贸仲深

裁字第

７６

号裁决书， 裁定公司应将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大通工业城

９

号厂房的产权转移登记到大通食

品名下。 而后中央国际向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接到广东省普宁

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普法季执字第

２５－１

号《民事裁定书》，轮候查封了公司位于宝安区公明镇大通工业城

９

号厂房的土地及地上建筑（宗地号为

Ａ６２２－００５２

，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０４６６７０

号），查封了公司

持有的大通食品

３０％

的股权，查封期限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由于宝安区公明镇大通工业

城

９

号厂房的土地及地上建筑此前因公司与方正信息的债务纠纷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被郑州市中院作

出的（

２００６

）郑法执字第

９１－７

、

９２－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拍卖。 对此，中央国际和大通食品提出执行异

议。 为妥善解决前述事宜，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与大通食品、中央国际和方正信息经友好协商，在郑州

市中院的协调下签署了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由深大通以提存方式向中央国际支付

８

，

０９３

，

２２１

元，并且深大通将其在大通食品的

３０％

的出资额

无偿转让给中央国际，同时中央国际向普宁市法院申请解除对

９

号厂房及其占地的（轮候）查封及执行

终结，作为深大通与中央国际就合资成立大通食品的合资纠纷及（

２００４

）中国贸仲深裁字第

７６

号《裁决

书》执行事宜的了结。

２．

深大通将郑州中院已查封、普宁法院针对（

２００４

）中国贸仲深裁字第

７６

号《裁决书》的执行轮候查

封的

９

号厂房所有权及所占土地使用权转移过户给方正信息指定的上海高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作

为对方正信息生效判决执行事宜的了结。

３．

考虑到中央国际为执行和解所做的配合，四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由方正信息再支付给中央国际

２

，

９０６

，

７７９

元作为补偿。

４．

在中央国际领取前述

１

，

１００

万元款项及大通食品

３０％

的出资额转让完毕后，深大通、中央国际和

大通食品任何一方，均不得以深大通与中央国际的合资纠纷为由要求深大通履行与合资出资纠纷相关

的义务和责任。

随后，郑州市中院做出（

２００６

）民执一字第

９１－２９

、

９２－１９

号民事裁定书，解除了对

９

号厂房及其占地

的查封，

９

号厂房及其占地过户至上海高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 深大通转让了其在大通食品的

３０％

出

资额，并连同方正信息向中央国际合计支付款项

１

，

１００

万元。 作为对前述事项的确认，普宁市法院做出

（

２００６

）普法委执字第

２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央国际与大通合营合同纠纷一案执行终结。

三、对逾期负债进行债务重组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向农行罗湖支行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到期未能偿还。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欠农

行罗湖支行本金

４６

，

３７０

，

８４２．２８

元，利息

１０

，

５６６

，

２６６．２２

元。 经亚星实业、公司与农行罗湖支行的积极协

商，亚星实业、公司、农行罗湖支行、亚星置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债务和解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公司分三年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及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的利息，亚星实业、亚星置业提供担保；农行罗

湖支行一次性减免公司所欠贷款形成的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之前利息合计人民币

１０

，

５６６

，

２６６．２２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已经全部偿还农行罗湖支行借款。

四、引入重组方并实施股改，实现主业转换，恢复盈利能力

（一）亚星实业受让延中传媒所持股份

在深大通董事会的积极推动下，深大通当时的控股股东延中传媒和亚星实业进行沟通，就亚星实

业参与深大通资产重组、解除深大通退市风险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亚星实业与延中传

媒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书》， 亚星实业以每股

４

元的价格受让延中传媒所持有的深大通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

份，占深大通股权分置改革前总股本的

１１．０５％

。

（二）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亚星实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改

方案。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亚星实业向深大通赠与青岛广顺

８３％

的股权和兖州海情

９０％

的股

权，基于亚星实业向深大通赠送上述资产，作为股改对价，公司原有非流通股股东按

１０

：

６．５

的比例向亚

星实业赠送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亚星实业已通过股改垫付对价偿还方式获得公司股份

３３

，

１０１

，

０９８

股，持股总数达

４３

，

１０１

，

０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９％

。

（三）亚星实业赠与资产，恢复盈利能力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亚星实业向深大通赠与青岛广顺

８３％

股权及兖州海情

９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京天

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青岛广顺房地

产有限公司股权价值评估值为

５

，

６２０．８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兴

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７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８

，

１２３．９９

万元，上述捐赠股权共计

２０

，

８５６．２２

万元。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受赠资产，公司主营业务于

２００８

年转变为房

地产开发、经营，持续经营能力得以恢复。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的主要收入来源

于房地产开发经营，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１５６．４１

万元、

２

，

６７１．６２

万元、

２０９．１２

万

元、

１

，

００８．７４

万元，保持了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建立和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为杜绝公司

２００４

年违规对外担保事件的再次发生，公司对董事会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排查可能

出现的风险；同时，公司积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所有重大信息

都必须通过法定信息披露渠道披露。 此外，公司还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其中

包括信息披露流程、重大信息传递制度、高管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管理制

度，有效地防范了新的风险发生。

第五节 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一、法人治理

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

相关规定，在公司章程的框架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制订并实施了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人治理制度。 公司上述法人治理制度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从制度上

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使职责。

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恢复上市具有实质不利影响的重大行政处罚；公司现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违规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不存在因违反深交所上市规则

或者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受到深交所处分，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被立案稽查现象。

根据国富浩华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国浩核字［

２０１２

］

８３５Ａ１７６０

号），深大通已经按照《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

内部控制。

二、人员、资产、财务的独立性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亚星实业获得上市公司控股权，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姜剑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具备直接面

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一）人员独立性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劳动、人事及薪酬方面相互

独立。 深大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上述人员全部在上市公司

领取薪酬，未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取薪酬。 深大通的财务人

员未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中承诺：

①

保证上市

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亚星实业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关联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亚星实业及

其关联企业领薪；

②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亚星实业及其关联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③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亚星实业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完

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性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资产重组已经实施完毕，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履行向上市公司交付资

产的全部义务。 目前，深大通为控股型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深大通直接或间接持有以下公司股

权：

序号 控股和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备注

１

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

８３％

直接持股

；

其他股东

：

青岛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

２

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

原兖州海情

置业有限公司

）

５，０００

万元

９０％

直接持股

；

其他股东

：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３

济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直接持股

４

潍坊亚通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直接持股

５

泗水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９０％

通过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６

青岛大通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１００％

通过济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上述公司均已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工商年检。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

①

保证上市公

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能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

运营；

②

保证亚星实业及其关联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三）财务独立性

公司具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

财务管理制度，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独立。 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是根据国家会计制度、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的，公司财务机构及下属单位财务机构独立办理会计业务，进行会计核算，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

和纳税专户，资金完全独立地存放在公司的银行账户。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中承诺：

①

保证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②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

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③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亚星实业及其关联企业共用

一个银行账户；

④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亚星实业及其关联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

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⑤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上市公司资产完整，具有独立面向市场的经营能力。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法违规占有

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现象，并为保持公司独立性作出了合法有效的承诺，如果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及承

诺履行，上市公司将保持资产完整，机构、财务和人员独立，能够实现独立运作的要求。

三、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方情况

１．

存在控制关系的法人关联方

（

１

）亚星实业（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２６４５９１３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７０２０２２６４５９１３２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００２２８０６２１２０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４３

号凯旋大厦东塔

１５

楼

经营范围

批发

、

零售

：

金属材料

（

不含贵重金属

），

建筑装饰材料

，

机电产品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摩托车

，

木

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五金交电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百货

；

电子产品及机械配套产品

、

包装容

器开发

、

生产

；

劳务服务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以上范围需要经营许可证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４９９．２０ ８４．３７

北京信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８０ １５．６３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

１８

号

２

号办公楼

４３８

室

经营范围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

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

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３

）北京信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信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９

号

８１７

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

（

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

企业形象策划

、

市场营销

策划

；

会务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

存在控制关系的自然人关联方

亚星实业持有上市公司

４４．７９％

的股份，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信

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亚星实业

１００％

的股权，姜剑先生系上述两家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姜剑

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姜剑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硕士学位，经济师。

１９９４

年至今

担任亚星实业董事长、总经理，青岛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最近五年内从事企业投资、经营、管理。

３．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法人）直接

／

间接持股的企业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法人）直接

／

间接持股的上市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原青岛亚星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井岗山路

２２０

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高科技投资

、

生物工程投资

；

批发零售

：

金属材料

（

不含稀贵金属

）、

建筑装饰材料

，

机电产品

、

汽

车

（

不含小轿车

）、

摩托车及配件

、

木材及制品

、

百货

、

五金交电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

２

）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２

号甲

１４

层

ＧＨ

户

－１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建筑材料销售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

３

）青岛嘉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嘉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金山路

１７７

号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东路以南

，

滨海大道以北地块

，

开发普通商品住

宅

）

（

４

）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２２８

号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

５

）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绵阳科创园区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高科技产业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

６

）青岛亿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亿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

１９９

号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

７

）青岛通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通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岛保税区上海路

３４

号

５

段

５

层

５０１９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安装施工

；

水电工程施工

；

建筑装潢

；

门窗安装

，

景观

、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

土石方施工

，

室内外装

饰

、

装修工程施工

，

工程机械租赁

；

各类工程信息

、

设计等相关咨询服务

，

工程招标代理

；

建筑材料

、

装潢材

料的国际贸易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４．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出生年份 性别 学历

许亚楠 董事长

、

总经理

１９６２

男 本科

孙登义 董事

１９５６

男

张庆文 董事

１９６４

男 硕士研究生

毛诚 董事

１９６４

男

齐二石 独立董事

１９５３

男 博士研究生

张世兴 独立董事

１９６１

男 博士研究生

肖勤福 独立董事

１９５４

男 硕士研究生

王勇利 监事会主席

１９７０

男 本科

孙洪祥 监事

１９６４

男 本科

于秀庆 职工监事

１９７７

男 本科

吕辉 董事会秘书

１９８１

男 本科

易平良 财务总监

１９７５

男 硕士研究生

５．

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信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 姓名 职务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姜剑 董事长

、

总经理

李宏 董事

张庆文 董事

北京天和智远投资有限公司

朱兰英 执行董事

、

经理

姜剑 监事

北京信泽至恒投资有限公司

朱兰英 执行董事

、

经理

许亚楠 监事

６．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自然人）及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姜剑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姜剑 男

－ １９６７－０３－１４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郝斌 女

１９６８－０１－１４

兄弟姐妹 姜世春 男

１９４９－１１－２０

兄弟的配偶 姜爱君 女

１９５４－０５－１０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姜孟希 女

１９９２－０７－０１

满

１８

周岁子女的配偶 无

－ －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

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１

）张世兴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张世兴 男 独立董事

１９６１－０２－０８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马艳玲 女

１９６３－１０－０４

配偶的母亲 周井华 女

１９３４－０８－１５

父亲 张立训 男

１９３０－０７－２７

兄弟姐妹 张世恩 男

１９５３－０１－２７

兄弟姐妹 张世群 男

１９５８－０３－１８

兄弟姐妹 张世福 男

１９６３－０４－１１

兄弟姐妹 张世德 男

１９５６－０５－０８

兄弟姐妹 张世兰 男

１９５０－１０－０２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张栩榕 男

１９８８－１０－２８

（

２

）肖勤福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肖勤福 男 独立董事

１９５４－１２－０８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李惠莲 女

１９５４－１２－１０

母亲 尹玉珍 女

１９３１－０６－１１

父亲 肖锁根 男

１９２６－１１－２１

兄弟姐妹 肖琴娣 男

１９５７－０３－２７

兄弟姐妹 肖美琴 男

１９５９－０４－１１

兄弟姐妹 肖美娟 女

１９６３－０１－０６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肖云川 男

１９８３－１０－２６

（

３

）齐二石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齐二石 男 独立董事

１９５３－２－２４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谭琳 女

１９６０－０６－０３

母亲 张国镜 女

１９１８－１０－１６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齐鸣宇 男

１９９１－０９－１４

（

４

）孙登义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孙登义 男 董事

１９５６－０５－０７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冯金娥 女

１９５９－０５－１３

配偶的母亲 路秀兰 女

１９３０－０９－０６

配偶的兄弟姐妹 冯金胜 男

１９５４－０３－２８

配偶的兄弟姐妹 冯金茂 男

１９５７－０１－２７

母亲 崔莲贞 女

１９２６－０３－１７

兄弟姐妹 孙登仁 男

１９５４－１１－１５

兄弟姐妹 孙登智 男

１９５９－０４－２６

兄弟姐妹 孙秀缘 女

１９６３－０１－１７

兄弟姐妹 孙秀华 女

１９５８－０３－０７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孙晶 女

１９８４－０２－２６

（

５

）张庆文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张庆文 男 董事

１９６４－０６－２７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栾莹 女

１９６４－０４－０６

配偶的母亲 时英民 女

１９３２－０１－１６

配偶的兄弟姐妹 栾涛 男

１９６５－０８－１４

配偶的兄弟姐妹 栾巍 女

１９５９－０９－０６

母亲 曹志民 女

１９３４－０８－２６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张然 男

１９９３－１２－１１

（

６

）许亚楠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许亚楠 男 董事

１９６２－０８－０１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肖继艳 女

１９６３－０５－０８

配偶的父亲 肖膺秀 男

１９３５－０４－２８

配偶的母亲 孟庆学 女

１９３６－０５－２６

父亲 许兆孚 男

１９３３－０１－２１

兄弟姐妹 许雅柯 男

１９６４－０２－１６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许展 男

１９９２－０８－０２

（

７

）毛诚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毛诚 男 董事

１９６５－０７－０９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父亲 毛节伟 男

１９３２－０５－０１

母亲 孟墨增 女

１９３８－０３－１４

妻子 俞晓云 女

１９６６－０３－０９

（

８

）于秀庆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于秀庆 男 监事

１９７７－１０－０４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孙珊 女

１９８１－０１－１３

配偶的父亲 孙志强 男

１９５４－１１－１５

配偶的母亲 夏素美 女

１９５５－１２－３１

父亲 于好学 男

１９５２－０７－１５

母亲 于菊芬 女

１９５２－０９－１１

兄弟姐妹 于秀坤 男

１９８８－０７－１２

（

９

）王勇利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王勇利 男 监事

１９７０－０６－０２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张瑞娟 女

１９７１－０３－２９

配偶的母亲 王秀云 女

１９４４－０４－１７

配偶的兄弟姐妹 张庆伟 男

１９７４－０８－２３

配偶的兄弟姐妹 张凤娟 女

１９７３－０１－０４

父亲 王和平 男

１９４８－１１－１７

母亲 王润女 女

１９４９－０９－１１

兄弟姐妹 王伟 男

１９７６－０２－１５

兄弟姐妹 王丽芹 女

１９７２－０７－０１

（

１０

）孙洪祥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孙洪祥 男 监事

１９６４－０３－２４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余维萍 女

１９６５－０１－１６

配偶的父亲 余华曹 男

１９３５－０５－０１

配偶的母亲 周秀美 女

１９３６－０５－２７

配偶的兄弟姐妹 余建民 男

１９６３－０５－０８

父亲 孙忠涛 男

１９３９－０３－１９

母亲 文庆华 女

１９４０－０１－２１

兄弟姐妹 孙伟 女

１９６９－０３－２９

子女

（

１８

岁以上

）

孙力 男

１９９０－０７－２８

（

１１

）易平良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易平良 男 财务总监

１９７５－０７－０４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王冬梅 女

１９８３－０４－０６

配偶的父亲 王德才 男

１９６２－１０－０２

配偶的母亲 张淑美 女

１９６１－１０－２１

配偶的兄弟 王振晓 男

１９８０－１２－１１

父亲 易运秋 男

１９３８－０７－２０

母亲 易谷霞 女

１９４６－０３－１９

兄弟姐妹 易友良 男

１９６５－０６－１７

兄弟姐妹 易忠良 男

１９７０－０７－２５

（

１２

）吕辉

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日期

吕辉 男 董事会秘书

１９８１－０４－１６

与本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配偶 李雪东 女

１９８１－１２－１２

父亲 吕殿臣 男

１９５６－０６－２３

母亲 杨淑华 女

１９５７－０６－２０

７．

其他

深大通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和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有泌阳县

亿嘉合矿业有限公司，姜剑持有该公司

５３．３３％

的股权，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泌阳县亿嘉合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住所 泌阳县环城路中段万和达宾馆四楼

经营范围 矿产品销售

（

法律法规禁止的产品不得经营

）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决策

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交易金额

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

（

原青岛亚星

投资有限公司

）

销售商品

按市价定价并经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０，９９３，９１５．５１ ６２．６２

青岛通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按市价定价并经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２７，５３４．０６ ４．１０

２．

关联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

元

）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亚星实业 深大通

３，９５６，４８２．６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贷款方结清贷款日 是

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

司

泗水海情置业有限

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２０１３．０５．０８

否

３．

委托贷款

公司控股股东亚星实业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向公司借款人民币

２

，

８００

万元。 此项

委托借款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借款利率

６．９４１％

，手续费用率

０．０５％

，该借款已于到

期日一次还本付息。

（三）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亚星实业及其下属公司和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之间存在

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子公司济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下属公司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

（原青岛亚星投资有限公司）、青岛通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是因行业经营模式产生。 济

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为竞价集中采购平台，目的是通过较大规模的竞价集中采购降低房地产项目的建

筑材料的采购成本，提高房地产开发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赢得购房客户，扩大市场份额。

目前，上市公司自身资产规模、内部市场容量较小，为切实降低成本，与同属于房地产开发及其相

关配套企业的关联方进行公平交易，是企业自身做强做大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 同时，济宁海情贸易

有限公司为保持市场准入资格和一般纳税人的地位，以及在房地产融资严控的背景下获取金融机构融

资资格，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交易的经营记录，在内部市场无法满足时，积极与同属于房地产开

发及其相关配套企业的关联方进行公平交易，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持续性。 上述关联交易虽然在短期内

不能消除，但上市公司将通过严格关联交易审批程序、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加以进一步规范，并将根据相

关法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关联交易合法、真实和公允。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还可能存在因其他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也将通过优化上市公司治

理、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加以进一步规范，并将根据相关法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此外，考虑到资本市场

中上市公司的公众性特点，上市公司将在两年内解决贸易类同业竞争时一并解决关联交易问题。

（四）关于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针对公司贸易类关联交易问题，上市公司已承诺两年内解决。 为规范将来其他可能存在的关联交

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已书面承诺如下：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

１

）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义务，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上市公司

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促使经公司提名的

上市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

２

） 公司以及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以下统称 “公司的关联企

业”），将来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

３

）公司及公司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也不要求上市公司为公司及公司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

４

） 如果上市公司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公司或公司的关联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在

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公司及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

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

５

）公司及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及

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上市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

６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将向上市公司作出赔偿。

实际控制人承诺：

（

１

）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义务，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上

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本人将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促使经本人

提名的上市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

２

）本人以及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以下统称“本人控制的关联企

业”），将来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

３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也不要求上市公司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

４

）如果上市公司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本人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

在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

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

５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 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上市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

６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人将向上市公司作出赔偿。

上市公司承诺：

在子公司济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无法切实开拓外部市场、独立经营发展，并不能完全规避关联交

易，且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公司出于规范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加

强公司治理、严格内部控制的目的，承诺两年内完成子公司济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公开转让或者税务

注销及工商注销程序，彻底解决上市公司贸易类业务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四、股权分置改革中资产重组的规范性情况

深大通暂停上市期间，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引入重组方亚星实业，亚星实业向深大通赠与青岛广顺

房地产有限公司的

８３％

的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实现主业转换， 恢复盈利能力。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价值评估值为

５

，

６２０．８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７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净资

产评估值为

１８

，

１２３．９９

万元，上述捐赠股权共计

２０

，

８５６．２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了《资产赠与、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 深大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潜在控股股东亚星实业赠与公司资产 （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８３％

的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按

１０

：

６．５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深大通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等多种对价方式结合进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９

月

２８

日，为挽救公司重大财务危机，亚星实业在公司重组面临重大不确定性情况

下，提前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资产重组中的资产交割。 目前深大通为控股型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已履行向上市公司交付注入资产的全部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亚星实业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公告深圳大通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３８

号），证监会对亚星

实业公告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以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

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９０

，

４８６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９６

，

２２７

，

９９８

股。

上市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改垫付对价

已分别向重组方亚星实业完成过户，延中传媒的股改垫付对价中

９

，

２３７

，

８５０

股已完成过户，其余

１

，

８１２

，

１５０

股按每股

９．９２

元合计

１７

，

９７５

，

５２８

元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通过亚星实业承诺“若

＊ＳＴ

深大通恢

复上市，则于

＊ＳＴ

深大通恢复上市当日，即刻免除乙方（注：指延中传媒，下同）对甲方（注：指亚星实业，

下同）所负的支付

１７

，

９７５

，

５２８

元现金的义务，并即刻确认乙方对甲方所负的股改垫付对价偿还义务已

全部履行完毕”而得到解决。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亚星实业通过股改垫付对价偿还方式获得公司股份

３３

，

１０１

，

０９８

股，持股总数达

４３

，

１０１

，

０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９％

。

五、同业竞争情况

深大通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控股股东亚星实业下属子公司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青

岛嘉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与

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针对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就避免潜在同业竞争事项等出具专项

承诺函。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

１

）公司郑重声明，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函签署日，除拟注入上市公司的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青

岛嘉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外，公司及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上市公司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自恢复上市之日在政策允许下三年内公司再次向上市公司提议将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青岛嘉

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房地产业务

注入上市公司。 如果自恢复上市之日三年内政策不允许房地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公司同意上市公司

在期后两年内以市场公允价格收购公司的项目或土地，促进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

２

） 公司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

务；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

不从事、不参与与上市公司的经营运作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

３

）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公司及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将不与上市公司拓展

后的业务相竞争；可能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公司及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将按

照如下方式退出与上市公司的竞争：

Ａ

、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Ｂ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来经营；

Ｃ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如公司及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经

营运作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

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公司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５

）如违反以上承诺，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

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

６

）本承诺函在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实际控制人承诺：

（

１

）本人郑重声明，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函签署日，除拟注入上市公司的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青

岛嘉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外，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上市公司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自恢复上市之日在政策允许下三年内本人再次向上市公司提议将青岛亚星置业有限公司、青岛嘉

合福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美丰置业有限公司、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房地产业务

注入上市公司。 如果自恢复上市之日三年内政策不允许房地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本人同意上市公司

在期后两年内以市场公允价格收购公司的项目或土地，促进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

２

） 本人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

务；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

不从事、不参与与上市公司的经营运作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

３

）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将不与上市公司拓展

后的业务相竞争；可能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将按

照如下方式退出与上市公司的竞争：

Ａ

、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Ｂ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来经营；

Ｃ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如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经

营运作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

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公司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５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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